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或“保荐人”）作为邵阳维

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邵阳液压”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之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邵阳液压关联交易进行了核

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日常经营业务需要，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 年拟与关联方邵阳市兴旺木制包装有限公司、邵阳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先进制造研究院”）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双方遵循平等互利

及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通过公允、合理协商的方式确定

关联交易价格，并根据实际发生的金额结算，预计公司 2024 年与上述关联方发

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339.5 万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发

生同类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225.67 万元，预计 2023 年发生金额 305 万元，2023

年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发生额 79.33 万元。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 5 票赞成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宋超

平、唐小琦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唐小琦回避表决。 

监事会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上述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预计金额

（万元）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万元） 

上年发生

金额（万

元）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 

邵阳市兴旺木制

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物 市场公允价格 255.00 38.94 177.19 

为关联方提供

场地租赁 

邵阳市兴旺木制

包装有限公司 租赁场地 市场公允价格 4.50 - 4.10 

向关联方采购

商品 
先进制造研究院 电气控制柜 市场公允价格 80.00 - 44.38 

合计 339.50 38.94 225.67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

额（万元）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披露日

期及索

引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 

邵阳市兴旺木制包

装有限公司 
包装物 177.19 200.00  100.00 -11.41 不适用 

为关联方提

供场地租赁 

邵阳市兴旺木制包

装有限公司 

租赁场

地 
4.10 5.00 100.00 -18.00 不适用 

向关联方采

购商品 
先进制造研究院 

电气控

制柜 
44.38 100.00 13.54 -55.62 不适用 

合计 225.67 305.00  -26.01%  

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情况差异较大，主要系公司大型包装及

电气控制柜需求的降低，采购用量减少。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23年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

的原则，在公平、互利基础上，以市场价格为依据进行定价，关联交易的

各方严格按照相关协议执行。公司 202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数额与

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主要系公司根据市场变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等原

因所致，具有其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以

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未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邵阳市兴旺木制包装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邵阳市兴旺木制包装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涛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500MA4L248226 

成立时间：2015 年 12 月 09 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御景园 5 栋 

经营范围：木制包装箱；装饰材料；板材的加工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邵阳市兴旺木制包装有限公司 2023 年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222.35 113.20 178.15 4.75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系公司副董事长宋超平兄长宋超群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七章相关规定，邵阳市兴旺木制包装有限公司为公

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邵阳市兴旺木制包装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资信信用状况良好，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其履约能力不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邵阳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刘志红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500MA4R4LLT9Q  

成立时间：2020 年 02 月 27 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邵阳市邵阳经济开发区蜂巢创客 4 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

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专用设备制造（不含

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智能机器人的研发；软件开发；

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

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木竹材加工机械制造；物料搬运装备制造；科技中介

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科普宣传服务；项目策划与

公关服务；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知

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私募基

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电子产品销售；创业空间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先进制造研究院 2023 年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4,808.82 3,242.96 257.38 -21.88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唐小琦为该公司总经理兼副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七章相关规定，先进制造研究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先进制造研究院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及资信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

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容，其履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依据  

公司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

向上述关联人采购商品，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利

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在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范

围内，根据公司的日常经营情况与上述关联方签署具体的书面合同，交易具体价

格、款项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主要条款将在协议签订时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经营交易，是满足公司经营发

展需要而进行的正常商业行为，能充分利用各方拥有的资源和优势，实现资源合

理配置与合作共赢，存在交易的必要性。 

2、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采用市场

价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相对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关联

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 

4、关联方具备履约能力，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对该事项进行了审议，认为：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

经营的需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预计在 2024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系日常经营过程中的正常商业行为，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

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主要业务不因前述关联交易对关联人形成重大依赖，亦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公司正常业务发展需要，

相关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不会对其财务及经营状况

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董事会在审议表决上述事项时，程序合法、合规。因此，监事会同意 2024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七、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方在相关会议上已按规定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本保荐人对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峰                            奉林松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六、监事会意见
	七、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